附件3

内蒙古艺术学院教职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（定向）协议书
甲方：内蒙古艺术学院(以下简称甲方)

乙方：（在职攻读学位教职工所在单位或部门）            
丙方：（在职攻读学位教职工）               
甲、乙、丙三方就丙方在职攻读学位有关事宜协商签定如下协议，并保证共同遵守：

甲乙双方同意丙方作为定向培养博士生到          国家/地区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，

以          （脱产/非脱产）形式攻读            专业的博士学位，额定学制   年。

脱产时间从      年   月起到        年   月。
丙方在读学位期间，培养费和学费自理。在规定的脱产学习期内，工资待遇按照甲方《内蒙古艺术学院攻读博士人员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停发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津贴。

脱产人员如因各类原因学业暂停，返校工作的，学业暂停期间不享受学时减免等优惠政策，在完成规定工作量的前提下，按照学院及部门的规定享受在职在岗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。

以非脱产形式攻读博士学位期间，丙方承担所在单位教学任务，按照所在单位和学校安排参与各类学校活动，具体工作量要求按照《内蒙古艺术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，在完成规定工作量的前提下享受在职在岗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。

甲方和乙方保证提供上述条款规定的条件，确保教职工较好地完成工作和学习任务。丙方保证努力学习，按时完成学习任务。丙方每次脱产学习离校前均需办理请假手续，并向师资科报备，赴国（境）外的还需办理出国境手续，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按旷工处理。
丙方如延期毕业，应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，并经甲、乙方审批同意。未经批准滞留境外不归或是不返校工作的，甲方将从应回校之日起作为旷工处理，并追究相应违约责任。
丙方学习期间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和学校的有关管理规定，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，保守国家秘密，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。丙方在国（境）外学习期间应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，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，不得公开发表涉政言论，严禁参加宗教性质的聚会活动。在国（境）外学习期间发生违纪违法行为者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，追究其相应责任。
六、丙方取得学历、学位证书（攻读国、境外学历学位者还需取得留服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证书认证报告）并按时回校工作,甲方按照院发《内蒙古艺术学院攻读博士人员管理办法》兑现所有规定的待遇。丙方回校后，乙方需协助丙方举办学术汇报会，分享学习期间的收获与体会，并将学术汇报会相关材料存档。
七、丙方取得学历、学位证书或只取得单个证书或未取得证书,学习期满后必须按时回校工作，服务期限不得少于8年。未毕业、未取得证书、未取得学位证书的，按照《内蒙古艺术学院攻读博士人员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退赔工资待遇。
八、丙方学习期满回校工作服务期限少于8年或学习期间提出辞职、调离视为违约。如丙方违约,除偿还攻读学位期间的学费、脱产学习期间所发放的全部工资和规定享受的待遇外，还须按照《内蒙古艺术学院攻读博士人员管理办法》规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。

九、本协议未尽事宜,按国家及学校有关文件规定处理，如有相抵触之处，以国家相关规定为准。

十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,甲乙丙三方各存一份，经三方签字后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：              
(签字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(签字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)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